
營養室自費品(營養品/保健食品)

開立流程(門診/住院)

醫囑開立-自費(營養品/保健食品)品項。

列印『營養品領取單』作為領取憑證(蓋醫師章)

[門診-須先批價(蓋收訖章)後再領取]

[住院-但開立後可不用先批價，盡量不要D.C]

至營養室(沙鹿/大甲)領取

[沙鹿營養：81-2172或2262、大甲營養：82-1210或1242]

＊領取時間：
週一到週五08:00~12:00及13:30~17:30

(休息時間：中午12:00~13:30)

營養師依『營養品領取單』憑證(批價章/醫師章)核
對數量及給予保健食品，請病人/家屬確認並於簽
收單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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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示



開立保健食品及營養品流程

住院-進入【醫囑輔助系統】

保健食品

營養品

直接輸入醫令碼



開立保健食品及營養品流程

門診-【診間醫令作業】

保健食品/營養品

直接輸入醫令碼


